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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1—3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

3 月份，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“事

故”）5起、死亡 5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6起、下降 54.55%，

死亡人数减少 6人、下降 54.55%。

1—3月，全市共发生事故 14起、死亡 22人，同比事故

起数减少 15 起、下降 51.72%，死亡人数减少 14 人、下降

38.89%。发生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1起，死亡 6人，事故起数

与去年同期持平，死亡人数增加 1人、上升 20%。

一、分行业事故情况

（一）商贸制造业：发生事故 5起、死亡 7人，同比事

故起数与去年同期持平，死亡人数增加 2人、上升 40%，其

中：工贸行业发生事故 3起、死亡 4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

2起、下降 40%，死亡人数减少 1人、下降 20%；化工行业

发生事故 1起、死亡 1人（去年同期未发生事故），其他行

业发生事故 1起，死亡 2人（去年同期未发生事故）。

（二）交通运输和仓储业：道路运输业发生事故 5起、

死亡 11人，同比事故减少 10起、下降 66.67%，死亡人数减

少 11人、下降 50%；

（三）采矿业：发生事故 1起、死亡 1人，同比事故减

少 2起、下降 66.67%，死亡人数减少 2人、下降 66.67%；

（四）建筑业：发生事故 1起、死亡 1人，同比事故减

少 1起、下降 50%，死亡人数减少 1人、下降 5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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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：发生事故 2起、死

亡 2人，同比事故减少 2起、下降 50%，死亡人数减少 2人、

下降 50%。

二、县（市、区）事故分布情况

3月份，红塔区发生事故 4起、死亡 4人，通海县发生

事故 1起，死亡 1人，其余 7个县（市、区）未发生事故。

1—3月，除澄江市、华宁县和元江县未发生事故外，其

余 6个县区有事故发生，1—3县各县（市、区）事故情况如

下：

县（市、区） 事故起数
同比 死亡人数 同比

+,- +,- % +,- +,- %
合计 14 -15 -51.72 22 -14 -38.89

红塔区 6 2 50.00 7 3 75.00
江川县 2 1 100.00 7 6 600.00
澄江县 0 -2 -100.00 0 -2 -100.00
通海县 1 -4 -80.00 1 -4 -80.00
华宁县 0 -3 -100.00 0 -8 -100.00
易门县 1 -3 -75.00 2 -2 -50.00
峨山县 2 -2 -50.00 3 -2 -40.00
新平县 2 -1 -33.33 2 -2 -50.00
元江县 0 -3 -100.00 0 -3 -100.00

三、主要情况及特点

（一）事故分布季节

性特点明显。1季度，受岁

末年初和复产复工影响，

全市事故主要集中分布在

1月和 3月。1月和 3月各

类事故起数占 1季度全市事故总量的 78.57%，死亡人数占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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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度全市死亡人数的 59.09%。2月受企业停产和春节放假影

响，当月事故起数有所减少，但因发生较大事故 1起，当月

死亡人数达到 9人，占一季度死亡人数的 40.9%。

（二）部分行业事

故总量大。1 季度，全

市事故主要集中在交通

运输业和商贸制造业，

两大行业共发生事故

10起，占全市事故总量

的 71.4％；共造成 18人死亡，占全市死亡人数的 81.82%。

（三）安全管理不到位问题突出。物的不安全状况、人

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

陷依然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

因。1—3月，除道路交通事故

外，矿山、商贸制造、建筑施

工等行业发生的 9起事故中，

安全设施缺少或有缺陷、生产

场所环境不良、个人防护用品

缺少或有缺陷等问题引发事故的比重为 31.58%；没有安全操

作规程或不健全、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、劳动组织不合

理、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挥错误、教育培训不够、缺乏安

全操作知识、施救不当等问题引发事故的比重为 68.42%。

四、近期工作建议

1-3 月事故原因结构

原因 数量

安全设施缺少或有缺陷 3

生产场所环境不良 2

个人防护用品缺少或有缺陷 1

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 1

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 6

劳动组织不合理 1

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挥错误 1

教育培训不够、缺乏安全操作知识 3

施救不当 1

非法违法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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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一季度部分行业事故易发多发，特别是进入生产经

营旺季后部分行业管理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。建议近期要

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政府安全生产责任及部门安全监管责

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级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

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特别是 3 月 31 日全国、全省、全

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认真抓好安全生产“十五条”

硬措施的落实。要结合各地各行业实际，认真查找安全生产

监管工作中存在的盲区和薄弱环节，进一步厘清部门监管责

任，完善监管机制，堵塞监管漏洞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

“三个必须”要求，按照“谁主管谁牵头、谁为主谁牵头、

谁靠近谁牵头”的原则及时明确职责，切实强化履职担当，

要加强部门之间沟通和配合协作，全方位推进监管执法工作

走深走细走实。

（二）全面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是要督促企

业主要负责人落实抓安全的责任，企业主要负责人既要对企

业的生产经营负责，又要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，分管安全

生产的其他领导也要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共同承担起安全

管理的责任。二是要督促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要

督促企业完善各类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

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把安全生产责任分解逐渐延伸落

实到每个环节、每个岗位、每个人，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。

四是要落实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。督促企业建立健

全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严格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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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职责，加强对工艺系统、基础

设施、技术装备、作业环境、防控手段等方面的实时监控和

日常排查，组织开展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，完善安全防范措

施，健全信息档案和台账，采取技术和管理手段及时消除事

故隐患。

（三）抓实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。要紧盯道

路交通、建筑施工、消防、危化品、商贸制造、燃气、特种

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，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

查，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及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督

促整改，对排查出的重大风隐隐患要列出清单，明确整改要

求，压实整改责任，限期整改并按期组织复查，坚决防止风

险患演变为重大事故。要深刻汲取近段时间安全事故的教

训，举一反三，完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内容，采取有针对性

措施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三年专项行动，及时整治重大安全风

险隐患，坚决严惩矿山、危化、建筑、交通、消防等重点行

业领域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四）规范并严格开展监管执法。进一步完善年度执法

工作计划，将近三年连续发生事故、安全管理水平不高、存

在重大事故隐患未按期整改销号、纳入失信惩戒名单的企业

纳入重点监管对象。提高安全生产精准执法，按照“一企一

策”认真制定检查方案，通过借助专业机构、专家参与执法

检查等方式，强化精准执法，全面提高执法质量、强化执法

效能，坚决防止执法检查浮于面上、流于形式，不严不实等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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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值班值守，做好应急处置准备。严格执行领

导干部带班、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

度；紧盯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灾害风

险，加强安全风险研判会商，加强应急、气象、自然资源、

住建、交通、城市管理等部门的沟通联系，畅通信息沟通渠

道；强化应急队伍备勤和物资保障，确保一旦出现险情，能

够快速反应、果断处置、科学施救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

